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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載列天齊鋰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zse.cn/)

刊發的《關於開展外匯及商品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的進展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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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齊鋰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蔣安琪 
 

中國成都，2026年4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執行董事蔣安琪女士、蔣衛平先生及夏浚

誠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向川先生、唐國瓊女士、黃瑋女士及吳昌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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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6-026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及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外汇及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基本情况概述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关于开展商品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预

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1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币种），预计动用的交

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不超过0.3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有效期限为自本业务获得

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及业

务需求情况，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

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

过人民币2亿元，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前述交易的收

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有效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该等额

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9）、《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二、外汇及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日，公司收到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统计数据，现将相关

业务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展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及外汇风险敞口情况，遵循外汇套期保值原则，在董事会授权范

围内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主要受益于人民币升值影响，截至2026年4月10日（公司

能够获取外汇套保业务损益数据的最近日期），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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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为3,232.40万元人民币，其中期末尚未到期交割的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浮动损益为

1,464.15万元人民币。

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和正常经营活动。公司将持续关注国际市场环境变

化、汇率波动情况，严格遵循套保原则，最大限度地降低汇率波动对主营业务影响。

（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进展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旨在规避和降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风险。2026年以

来，碳酸锂市场价格呈现一定幅度波动，公司结合生产经营计划进行套期保值操作。根

据统计，截至2026年4月14日，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收益合计为

1,490.46万元人民币，其中期末尚未平仓的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浮动损益为709.65万元

人民币。前述因交割日即期价格与锁定价格存在差异，尚未完成交割的期货套期保值交

易预计损益金额会随着期货市场情况变化而波动。

截至目前，碳酸锂市场价格行情变动未对公司套期保值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上

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和正常经营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商品期货及衍生

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密切跟踪市场变化，加强风险管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期货和衍生品交易已确认损益及浮动亏损金额每达到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应当及时披

露。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1、上述套期保值业务的损益可能随着后续的碳酸锂期货价格、汇率波动等发生变

化。

2、本公告中所列数据均未经审计，上述事项的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年度损益

的最终影响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